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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继洋
刚出家门，就祸事临头。据《南方都

市报》报道，河南信阳的孙女士，在小区
门口阻拦与一名男童相撞后试图离开的
同小区老人郭某。两人发了争执，在孙
女士报警5分钟后，郭某倒地身亡。日
前，孙女士收到信阳市平桥区法院的传
票 ，死 者 家 属 要 求 被 告 赔 偿 原 告
402647.54元。

这样的新闻，看起来似曾相识。
2017年，河南郑州医生杨欢（化名）

在电梯内劝阻一老人吸烟，后者不听，并
情绪激动与杨欢发生争执，争执中老人
突发心脏病去世。老人家属将杨欢告上
法庭，要求赔偿40余万元，一审法院判杨
欢与老人的死亡无因果关系，但要求杨
欢向老人家属补偿1.5万元。老人家属
不服，提起上诉，2018年1月，法院作出二
审判定，撤销原判，驳回老人家属的诉讼
请求，一审、二审受理费由原告承担。

事情是不是看起来很像？连赔偿金
额都很接近。所以，新闻一出，网上的舆
论反馈，一如既往地一边倒，肇事老人家
属俨然陷入四面楚歌的舆论境地。

依据新闻的报道，事情似乎很简单：
孙女士并未对老人恶语相向，是老人执
意离开并骂了她，周围的围观群众和保
安可以证明。但被撞男童的家属李女士

也承认，“争执的过程中声音大了些”。
按理说，孙女士阻拦肇事老人离开，

应该算得上是见义勇为，但在权威的事
实真相出台之前，其实我们很难为事件
定性。毕竟，目前媒体报道的新闻事实
与法律事实还有一段距离，而法院存在
的意义之一，就是让法律事实更贴近于
真正的事实。以此案为例，孙女士阻拦
郭某的过程中是否有肢体接触，争执的
过程中是否有严重的辱骂和刺激行为，
是否事先知道死者有疾病，死者是否从
状态上显现出病态等，都决定着孙女士
是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责任大小的
问题。

与“电梯抽烟气死案”有视频有真相
不同的是，此次“老人撞伤儿童被阻后猝
死案”还缺少足够的证据来佐证孙女士
的说法。而从法理上来说，如果媒体所
报道的新闻事实与庭审中双方举证没有
矛盾之处，法院可能会判决不承担责任
或仅判决适当补偿。所以，如今舆论不
妨让真相先飞一会儿，不必急于表态的。

那么，如果是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
该如何处理？其实也不难，鉴于拦截老
人的风险很大，因此不建议正面阻拦，而
是拍照或者录下视频保留证据，然后报
警将后续事宜交给警方处理。这样的方
式，也许看起来不够勇敢，但可能会让事
情的解决变得简单。毕竟，即便是有视
频为证，当年“电梯抽烟气死案”的当事
人杨欢也付出了太多的时间成本，并且
在事件发展中承受了不小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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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让真相先飞一会儿

一块地租给三家企业，当地政府却装糊涂！千万投资打了水
漂……就在中央、各地方政府为改善营商环境不懈努力的时候，记者接
到了群众反映，在甘肃省的迭部县，一些基层的管理部门，在营造良好
招商环境方面，不断出现和中央政策背道而驰的事情，投资者失望而
归，地方产业停滞不前。 据11月28日央广网

有权拒绝个性化推送
是保护消费者权益

□ 戴先任
据中新网报道，浙江的消费者在网购

时或将享有一键恢复无个人特征的展示
页面或搜索结果的服务。《浙江省电子商
务条例(草案)》于11月27日提交浙江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二次审议，
对电商活动中的定向搜索和定向页面作
出进一步规范。其中规定，进一步明确电
子商务经营者根据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消
费习惯等特征向其展示页面或提供商品、
服务搜索结果的，应当为消费者提供一键
恢复无个人特征的展示页面或搜索结果
的功能。

在这个智能时代，个人信息控制者能
够根据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等特
征为用户提供“精准推荐”，提供个性化、
智能化推荐。网络时代，最懂你的是电
商，电子商务经营者为消费者量身推送各
种商业广告，能够让消费者更愿意为这些
被推荐的商品买单，由此让电子商务经营
者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

这表面来看是提高了消费者的购物
体验，是“双赢”的好事。但实际上这可能
对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构成了侵犯，还可能
让消费者掉进运营商铺设好的消费陷阱
中。比如有的商家会“大数据杀熟”———
有消费者发现，走同样的航线，坐同一个
航班，在APP上显示的价格却比别人贵。

这种“同物不同价”的现象逐渐成了一些
网络平台的潜规则，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深
受其害。

让消费者能一键恢复无个人特征的
展示页面，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
是用户选择权利的回归，避免网络运营商
过度利用用户的兴趣与爱好，对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必要保障。

此前公布的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开展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个
人信息安全规范(草案)》，就明确要求不
得强迫收集个人信息，用户有权拒绝个性
化推送。浙江的“让消费者能一键恢复无
个人特征的展示页面”，就是让用户有权
拒绝个性化推送，与《信息安全技术个人
信息安全规范(草案)》异曲同工。

在网络运营商占据技术优势，掌握
广大用户个人信息的情况下，用户有变
成“砧板上的肉”的可能。要保护消费
者权益，就要让消费者变得“强势”起
来。要保障好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
权，才能对网络运营商手中的权力加以
约束，才能避免运营商过度收集并滥用
个人信息，并把消费者关进“信息茧
房”，让消费者成为“消费的奴隶”及“运
营商的奴隶”。只有这样，才能让消费
者真正成为商家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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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租给仨企业，
如此招商太拙劣。
引资若是图眼前，
浑似诈骗路走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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